附件2：

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导师考核评分体系
	考核指标
	评    分    项    目
	评分

	学术水平与培养条件

（共60分）
	近三年工科年均可支配研究经费1万元以上，理科年均可支配研究经费0.5万元以上；文科年均可支配研究经费0.3万元以上，且满足以下款项之一：

近三年有主持的省部级项目；或主持项目通过专家鉴定；或获得省部级科研、教研成果奖（前3名）；或近三年年均发表第一作者（或研究生第一，导师第二作者）的学术论文1篇以上；或公开出版了第一作者专著、译著；或出版了第一主编的规划教材；或有第一发明人的专利授权。
	50

	
	近三年主持国家级科研、教研项目，或获得国家级科研、教研成果奖。
	5

	
	目前主持在研项目总经费工科3万元以上，理科1万元以上，文科0.5万元以上。
	5

	研究生培

养（基本部分20分）
	近三年作为第一导师招有研究生，省、校抽检中，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全部合格（无D档）。在省、校两级学位论文初检中出现指导研究生的论文不合格者（有D挡），本项计0分。
	15

	
	近三年讲授了研究生课程或为研究生做了学术报告；或没有以第一导师身份招生，但作为副导师参加了指导。
	5

	研究生培

养（质量附加分）

	近三年内在读研究生在 “挑战杯”等竞赛活动中获省级以上奖励 。国家级奖每项20分；省级特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奖每项分别计15、12、10、8分。多名研究生参加的项目，由项目组按排名自行分配，合计等于该项总分。研究生在省级以上文、体等竟赛中获团体1-3等奖，每项分别计20、15、10分（由项目组按贡献分到个人）；单项奖1-3名分别计10、8、5分。
	按项累计

	
	近三年内在读研究生获发明专利授权每项15分，其它专利授权8分（查证书），提出发明专利申请每项8分，其它专利每项5分（查申报书）。研究生参加的项目，由项目组自行分配，合计等于该项总分。
	按项累计

	
	获省级优秀学位论文每篇10分；在省级学位论文抽检中评为A档每篇8分、评为B档5分；获校级优秀学位论文（或校抽查A档）每篇5分。同篇论文不重复计分，以最高级别计分。
	按项累计

	
	近三年内在读研究生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（艺术作品），按生均篇数*3计分；获省级以上学术会议或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奖（第一作者，有会议通知和证书）每篇计5分。
	按项累计

	
	近三年内指导的应届毕业研究生考取博士，每人计5分。
	按项累计

	
	近三年内在读研究生评为省级优秀研究生（干部）、优秀毕业生，每人次计4分；评为校级优秀研究生（干部）、优秀毕业生每人次计2分。（不重复计分，以最高级别计分）
	按项累计

	学位点建设工作（10分）
	考察导师参加学位点建设、组织与参加学术会议、教学研讨、开题、答辩等活动；所指导的研究生上交有关培养环节材料、表格是否及时和完整等。  （满分10分）
	硕士点负责人打分

	思想素质与培养管理（10分）
	考察导师本人及所指导的研究生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等情况；研究生参加校、院组织的活动，完成培养环节、考勤、安全稳定等方面的情况。导师或指导的研究生出现抄袭、研究生出现安全稳定问题或受违纪处分计0分。（满分10分）
	主管院领导和副书记

打分


